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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應胡志偉議員和譚文豪議員要求，政府當局須提供補充資料，

詳細說明柏麗豪園、御景園及御豪山莊分別於何時落成入伙，

而當時朗天路是否經已啟用 (請註明朗天路的啟用時間 )；該等

屋苑的發展商是否已根據當時相關法例及規劃要求 (例如《香港

規劃標準與準則》有關住宅樓宇交通噪音水平的標準 )而作出噪

音緩解設計及措施 (請列明有關設計及措施的詳情 )；至今有何

因素或法例及規劃要求等的改變，以致現時有需要由政府負責

在相關路段加設隔音屏障，以緩解現時道路的交通噪音對屋苑

居民的影響。  

 

補充資料  

 

一直以來，在規劃興建新公路或就現有公路進行大規模改善工

程時，政府當局會考慮有關公路所產生的交通噪音對附近居民

的影響，並須提出噪音緩解措施。此外，除城市規劃委員會可

在批核新住宅項目的發展時施加條件外，政府當局亦可在相關

地契加入條款，要求發展商進行噪音影響評估，確保所採用的

的交通噪音緩減措施符合《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標準與

準則》 ”)  的指引。  

 

柏麗豪園、御景園及御豪山莊分別於1997至1999年入伙，而朗

天路則於1993年已經啟用。各屋苑的入伙時間及已實施的噪音

緩解措施詳列於附表：  

 

屋苑  柏麗豪園  御景園  御豪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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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伙時間  1997年5月  1997年12月  1999年7月  

已實施的噪音  

緩解措施  

樓宇採用自我

保護設計，所

有面向朗天路

的窗戶均為梗

窗設計、在樓

宇及朗天路之

間建設住戶俱

樂 部 及 隔 音

屏，提供約15

米高的隔音構

築物、為受高

於 70 分 貝 (A)

交通噪音影響

的 單 位 設 置 6

毫米厚的隔音

窗及安裝冷氣

機。  

樓宇往後移最

多約20米，增

加與朗天路的

距離、在屋苑

面向朗天路一

面 加 建 5 米 高

的圍牆、將住

戶俱樂部建於

樓宇及朗天路

之 間 作 為 緩

衝、為受高於

70 分 貝 (A) 交

通噪音影響的

單 位 設 置 6 毫

米厚的隔音窗

及 安 裝 冷 氣

機。  

為受高於 70分

貝 (A) 交 通 噪

音影響的單位

設置6毫米或8

毫米厚的隔音

窗及安裝冷氣

機。  

根據《標準與準則》內列明的指引，項目倡議人應考慮及實施

可行的緩解措施 (如採用自我保護的建築物設計和設置隔音屏

障 )，盡量減少交通噪音對住戶的影響。但如發展計劃的地點和

設計受到重大限制，以致無法令所有住宅單位達至《標準與準

則》內的噪音規劃標準，餘下未能達標的單位應設置合適的隔

音設備。因此當年住宅發展項目倡議人在考慮及實施可行的直

接噪音緩解措施後，替仍受影響的住戶安裝合適隔音窗戶和冷

氣機作為緩減交通噪音影響的最後方法，已符合《標準與準則》

相關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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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三個屋苑於 1997 至 1999 年相繼入伙。其時政府正發展

西北新界 (包括屯門、元朗及天水圍 )，以應付香港的人口增長及

對住屋的需求。在 1997 年完成的《天水圍發展區內第 3、30 及

31 區及預留區的發展工程研究》中，規劃將天水圍的人口由原

來約 150 000 人大幅增加至約 325 000 人。而朗天路是兩條連接

天水圍及九龍市區的主要路道之一 (另一條是洪天路 )，所以往

來朗天路的交通流量比在進行三個屋苑噪音評估時顯著增多，

亦令交通噪音增加。  

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在該三個屋苑入伙後接獲多宗對朗天路交

通噪音作出的投訴，當中包括透過立法會議員、區議會及申訴

專員轉介的投訴。環保署與路政署在審視有關情況後，確認了

在現有朗天路加建隔音屏障的技術可行性，並於 2007 年將朗天

路納入加建隔音屏障計劃之內，以緩解道路的交通噪音對屋苑

居民的影響。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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